
为规范学校统一组织的各种考试，严肃考试纪律，保证正常的

教育教学秩序，使考试工作取得预期效果，制定本制度。 

一、考试组织 

(一)教务处 

1.教务处负责学校期中、期末考试以及会考、实验考试、毕业

考试等项考试的统一安排、调度。包括考场的设置、编排，考号的

确定和监考、阅卷教师的安排。 

2.教导处安排专人分卷、装订试卷、算分。录分教师对所录分

数的正确性负责。其他教师不得擅自改动所录分数。如有差错，须

经教导处同意，方可改动。 

(二)班主任 

1.本次学生考试实行本级部教室为考场，周一二考试 

2.收拾好考场，周日晚自习前收拾好进行检查，每班拉五排，

黑板上写上每排考试号。学生每排都是从前往后坐，黑板上写上当

天的考试日程。钟表挂在前面，布置学生第一场提前 15分钟入场，

其他场次提前 10分钟。每班两张花名表，一张一张本班学生去向，

另一张本班学生明细。此表张贴在教室外，贴在瓷砖上，禁止张贴

在白色墙上。 

3.强调考场纪律，发现作弊者扣班级品德纪律块 20 分。 

4.考试时学生的姓名、班级、考试号写在卷面的左上角方便装

订。 

5.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考试期间无特殊情况不准上厕所。 



6.学生答卷只准胸前低头答卷。答好卷认真检查，注意书写。 

7.各班主任检查本班喇叭好不好用，不好用的晚学前报教务处。 

8.各班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提前将情况报送教务处，学校按照

规章制度算分。 

二、教师规范 

(一)监考规范 

1.监考教师要严格遵守考试时间，至少应当在开考前 10 分钟到

教导处领取试卷，在开考前 5 分钟到达应到考场。考试终了铃响，

立即收卷，不得擅自延长考试时间，更不得提前收卷，或催促考生

提前交卷。 

2.首科考试监考教师须在开考前 20 分钟进入考场、粘贴考号。

考号的粘贴一律按照面对黑板“高右低左”的原则，即高年级考生

在课桌右方，低年级考生在左方。 

3.监考教师须在考生答卷前提醒考生认真填写卷头，要求考生

把考号、班级、姓名等项工整书写在指定位置。 

4.期中、期末考试每考场要保证 2 人同时监考，不得互相替班。 

5.教师监场要认真、严格，不准出现睡觉、看书、看手机、电

脑、随便外出等。只准在讲台前面向全体考生监场，违者扣责任感

10 分。 

6.监考教师要对违纪学生做如实汇报，情况上报教务处。 

7.考英语听力同前，工作组负责，班主任负责检查电脑播放是

否畅通。 

8.监考教师要按考号顺序由小号到大号认真收卷，规范装订。

遇有缺考，把试卷订在与该考生考号相应位置，不准出现串号、错



订、反订现象，更不得漏收试卷。 

9.负责考试期间纪律管理的教师要及时到位，认真管理学生，

制止任何在考场附近逗留、喧哗等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行为。 

10.与考试无关人员，特别是有关任课教师，未经允许，不准进

入考场;必要时，经有关领导或教导处允许，可进入考场作适当说明，

但不得提示试题解法。 

 (二)阅卷规范 

1.初一初二初三调批试卷，初四批阅本级部试卷。 

2.该科考完后装订后即可阅卷。 

3.批卷要认真仔细，标准组长定，统分实行两人统分，卷送到

教务处后再发现的追究当事人，责任不清整个备课组负责任。 

4、本级部阅卷工作没有结束不准到教务处拿自己学科的卷。成

绩上传到级部主任，级部主任把成绩整体上传给教务处。 

5、考试结束两天后上午统分结束，下午前两节矫正分，晚学前

各级部发荣誉证书。 

6、改分程序，教务处签字再经教务处老师改分。 

7、卷面分 大科 10、6、2 ，小科：8、5、2，没有比例，登分

时文化分和卷面分分开登。 

8、考试后一周各年级备课组长将试卷分析上传给教务处。 

9、批卷前各教研组长要把答案做一遍，如果区答案有误要报教

务处，教务处联系教研员。 

10、年终各项荣誉明细班级进步之星每班 5 个，热爱集体每班

2 个，守纪标兵每班 4 个，文明标兵每班 4 个，学习标兵每班 10个，

优秀小组长每班 4 个，优秀学生干部每班 2 个，级部一二三等奖一



共 60 个。 

25.考生要遵守考场纪律，进入考场后要保持肃静。要按考号入

座，不得随意串座。要尊重监考教师，服从指挥，严禁顶撞监考教

师等现象的发生。 

26.考生要保证考试作息时间，不得迟到。开考 30 分钟后不得

进入考场，不得提前交卷。 

27.考生进入考场后须将所带书包等非考试必需品放在教室前

面指定位置，不得带入座位。 

28.考场上，考生不得做出任何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行为，如把

相关书籍、资料带在身边，不得做与考试无关的动作，不得以任何

方式抄袭。 

29.考生须在答卷前工整填写卷头。考号、班级、姓名一律写在

试卷左上方指定位置，不得漏填。 

30.考生须珍惜任课教师的辛勤劳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认真答

卷。如遇试卷分发错误或字迹模糊，可举手向教师询问。 

31.考生不得把考卷带出考场。 

32.考试完毕，考生须安静离开考场，不得在楼内逗留，不得在

一楼附近活动、喧哗。 

33.考试期间，考生须爱护所在考场备品，保持卫生。 

四、责任追究 

34.教师在监考、阅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老师进行通报批评

并扣除工作责任感 10 分。 

35.学生在考试过程出现的问题，根据《中小学生守则》、《中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及学校有关规章制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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